
油品事業機構、地方政府、海上救難單位、其他機關

海洋污染事件通報

非因船舶海難事件
肇致海洋污染發生，
環保署成立重大海洋
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
(召集人：環保署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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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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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中
心

民
間
組
織

督導

通報

1.依權責成立現場應變中心並派員進駐，辦理相關作業及資訊
蒐集。

2.依據災害事件發生類別，由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
環保署成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統籌指揮及執行應
變相關事項，各權責機關將辦理情形彙整回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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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級

第一級第二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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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流程附件二

工
業
港
應
變
中
心

因船舶海難事件
肇致海洋污染

依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
畫」、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
及「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
定」，進行事件通報及執行應變

國
家
公
園
區
域
應
變
中
心

軍
港
應
變
中
心

非因船舶海難事件
肇致海洋污染

因船舶海難事件
肇致海洋污染發生，
交通部開設海難
災害應變中心

(召集人：交通部長)

海洋污染事件通報

應變層級研判作業：
船舶海難（交通部研判）
非船舶海難（環保署研判）

第三級

依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

應變計畫」，進行事件通

報及執行應變


